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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3）

關於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的公告

與華融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兹公告，本公司與華融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立《股
權轉讓協議》，據此華融公司同意將其持有的電機公司10.37%、鍋爐
公司5.22%及汽輪機公司26.96%股權轉讓給本公司，本公司以現金購買，
購買價格合計人民幣432,825,100元（約合港幣 482,186,536元）。

上市規則之含義

由於華融公司持有電機公司及汽輪機公司股權超過 10%，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彼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購買股權則構成
本公司之與附屬公司層面關連人士的關連交易。由於購買股權已獲
得董事會批准，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購買股權條款公平合理、交
易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14A.101條，購買股權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有關購買股權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合共超過5%

但低於 25%，因此，購買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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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兹公告，本公司與華融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立
《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華融公司同意將其持有的電機公司10.37%、鍋爐
公司5.22%及汽輪機公司 26.96%股權轉讓給本公司，本公司以現金購買，
購買價格合計人民幣432,825,100元（約合港幣 482,186,536元）。

《股權轉讓協議》主要條款

除非另行註明，《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大致相同，且載有（其中包括）下
列主要條款：

1.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 訂約方

(i) 本公司；及

(ii) 華融公司。

3. 轉讓標的

華融公司同意將其持有的電機公司10.37%、鍋爐公司5.22%及汽輪機
公司26.96%股權轉讓給本公司。

4. 轉讓價格

本公司與華融公司一致同意：

(1) 華 融 公 司 持 有 的 電 機 公 司10.37%股 權 轉 讓 價 格 為 人 民 幣
272,330,800元（約合港幣303,388,701元）；

(2) 華 融 公 司 持 有 的 鍋 爐 公 司 5.22%股 權 轉 讓 價 格 為 人 民 幣
153,274,000元（約合港幣170,754,097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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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融公司持有的汽輪機公司26.96%股權轉讓價格為人民幣7,220,300

元（約合港幣8,043,737元）。

購買價格合計人民幣432,825,100元（約合港幣 482,186,536元）。

5. 支付方式

《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前，本公司已支付人民幣 21,641,255元（約合港幣
24,109,327元）作為交易保證金，在《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後折抵為轉讓
價款的一部份。

《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後，本公司將採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將剩餘轉讓
價款在《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後 5個工作日內完成支付。

6. 股權轉讓的交割

本公司在按照《股權轉讓協議》的約定支付完畢全部價款後，並獲得
黑龍江聯合產權交易所出具的股份交易憑證後，方可辦理電機公司、
鍋爐公司及汽輪機公司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華融公司應給予必要
的協助與配合。

本公司與華融公司應按照中國、黑龍江省及哈爾濱市的有關規定及
《股權轉讓協議》的約定及時辦理標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華融公司
應於收到全部轉讓價款日起60個工作日內配合本公司辦理完畢標
的股權的變更登記手續。

股權轉讓的交割以標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完畢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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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權之原因及裨益

於股權轉讓完成後，本公司將分別持有電機公司、鍋爐公司及汽輪機公
司100%、97.30%及97.87%的權益。

購買股權有利於本公司適應市場變化和改革發展需要，整合要素資源，
發揮事業部市場引領、帶動作用，促進標的企業向成本中心轉型；有利
於提高標的企業的決策效率和決策質量；以及有利於增厚本公司權益。

北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已就標的企業作出評估，並出具了《資
產評估報告書》。本公司與華融公司在上述《資產評估報告書》評估結果
的基礎上達成《股權轉讓協議》各項條款。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購買股權協議條款公平合理、交易於
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和股
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概無於購買股權中擁有重大權益。

有關本公司及華融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是中國國內規模最大的發電設備製造商之一，主
要業務包括火電主機設備、水電主機設備、核電主機設備、氣電成套設
備製造，電站工程總承包等。

華融公司（前身為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
份有限公司，對外提供不良資產經營、資產經營管理、銀行、證券、信託、
金融租賃、投資、期貨、消費金融等金融服務。

華融公司最初購買其持有的電機公司10.37%、鍋爐公司5.22%及汽輪機
公司 26.96%股權的成本分別為人民幣 73,570,000元、人民幣 38,970,000元及
人民幣231,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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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標的企業之資料

電機公司

電機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709,236,880元，主要業務為水輪發電機、汽輪發電機、水輪機等產品的製
造與相關諮詢、安裝調試及技術服務等。

電機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
產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1,748,715,393元（經審核）及人民幣11,887,746,352元（未
經審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評估價約為人民幣5,858,203,600元。

電機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除稅
前溢利及除稅後溢利載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前溢利 15,625,211 10,842,218

除稅後溢利 29,662,689 28,564,407

鍋爐公司

鍋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746,850,000元，主要業務為火力發電電站鍋爐、壓力容器、汽輪機輔機、
鍋爐輔機、電站閥門及機械零部件的製造和銷售、核能電站設備及供熱
設備和石化容器的生產和銷售等。

鍋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
產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8,097,850,271元（經審核）及人民幣16,830,608,128元（未
經審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評估價約為人民幣6,616,20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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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除稅
前溢利及除稅後溢利載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前溢利 345,469,654 204,465,294

除稅後溢利 298,044,238 186,520,492

汽輪機公司

汽輪機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859,720,000元，主要業務為電站汽輪機、核電汽輪機、工業汽輪機、燃
氣輪機等產品的製造、安裝調試、檢修、技術服務、技術轉讓等。

汽輪機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
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1,405,987,494元（經審核）及人民幣10,949,389,503元（未
經審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評估價約為人民幣565,281,100元。

汽輪機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除
稅前溢利及除稅後溢利載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前溢利 101,423,523 5,062,447

除稅後溢利 103,178,858 5,15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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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含義

由於華融公司持有電機公司及汽輪機公司股權超過10%，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彼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購買股權則構成本公
司之與附屬公司層面關連人士的關連交易。由於購買股權已獲得董事
會批准，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購買股權條款公平合理、交易按一般
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按
照上市規則第 14A.101條，購買股權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有關購買股權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合共超過5%

但低於 25%，因此，購買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鍋爐公司」 指 哈爾濱鍋爐廠有限責任公司，於購買股權
前為本公司持有 92.08%股權的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購買股權」 指 本公司以現金購買標的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融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訂立的三份《股權轉讓協議》；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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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融公司」 指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電機公司」 指 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於購買股權
前為本公司持有 89.63%股權的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汽輪機公司」 指 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於購買股
權前為本公司持有70.91%股權的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的企業」 指 電機公司、鍋爐公司及汽輪機公司；

「標的股權」 指 華融公司持有的電機公司10.37%、鍋爐公
司5.22%及汽輪機公司 26.96%股權；

「人民幣」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

「港幣」 指 香港法定流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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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告內，以人民幣列報之金額已按港幣 1.00元兌人民幣0.89763元之
匯率換算為港幣。該匯率僅供說明用途，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經或可以
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或可獲兌換。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斯澤夫

中國，哈爾濱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斯澤夫先生、吳偉章先生及張英健
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鴻傑先生、于文星先生、胡建
民先生及田民先生。


